2026年学生团体跳绳比赛规则
一、比赛项目
团体跳绳（集体跳长绳）。
二、比赛时间与地点
[bookmark: _GoBack]松阳校区：4月29日下午3:00。
长安校区：4月28日中午12:30。比赛场地为各校区操场。
三、参赛单位
以系（院）为单位组队参赛。
四、参赛要求
1、每队限报10人，其中男生5人、女生5人（含摇绳队员2人，跳绳队员8人）。摇绳队员性别不限，但全队男、女人数必须各为5人。
2、参赛队员须为本系（院）在籍学生，身体健康，适合参加跳绳运动。
3、比赛时需穿着运动服、运动鞋。
五、比赛办法与计数规则
1、比赛采用计时计数方式。每队比赛时间为2分钟，共进行五轮，五轮成功次数之和为最终成绩。
2、两名队员摇绳（摇绳间距约4-5米），其余8名队员同时站在绳中间。裁判发令后开始摇绳，所有跳绳队员同时起跳，每成功跳过绳子1次（即所有跳绳队员同时跳过），计为1次。
3、若跳绳过程中有队员失误（如绊绳、踩绳）导致中断，则当次不计入次数，所有队员应立即调整继续摇绳，比赛时间不停表。
4、单轮比赛时间内，摇绳队员不得更换；跳绳队员需始终保持8人同时跳绳（若因伤需减少人数则视为弃权）。
5、比赛结束时，以裁判哨声为准，哨声响起时正在进行的跳跃不计入成绩。
六、犯规与处罚
1、比赛过程中，非本队队员不得进入跳绳区域，否则当次无效。
2、摇绳者不得故意缩短绳子或改变摇绳节奏以影响计数。
3、出现以下情况时，裁判给予警告，情节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：
（1）非本队队员进入比赛区域。
（2）故意拖延时间或干扰其他队伍比赛。
（3）不服从裁判判罚。
七、成绩评定与奖励
1、五轮比赛成绩之和为各队最终总成绩。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名次，若总成绩相同，则以单轮最高成绩多者列前；若仍相同，则加赛一轮（1分钟）决定名次。
2、奖励名次为参赛队数减二，颁发奖牌。
八、其他
1、各队须提前15分钟到达比赛场地检录，迟到5分钟视为弃权。
2、比赛用绳由组委会统一提供（长约8米），不得使用自带跳绳。
3、本规则解释权归院体委所有。
